关于组织申报教育部“校本课程建设推进研究项目”的通知
发布部门：课程建设中心     2018-01-23 14:53:48
各校（园）：
为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，深入推进实验区课程改革工作，全面总结校本课程建设经验，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及市教科院的通知，现决定组织第三批“校本课程建设推进研究项目”课题申报工作。具体事项如下：
一、申报数量：
各校（园）以校（园）为单位，每校（园）申报一般不超过1项；区经初审后择优报送市教院。
二、选题范围：
项目选题和研究内容聚焦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”，不接收选题范围之外的项目申报材料。
三、申报要求：
1、申报材料：《“校本课程建设推进研究项目”课题申报·评审书》
（1）电子稿发送至邮箱：1005262850@qq.com
（2）纸质稿一式3份（加盖学校公章）交至区教师发展中心丁玉龙处（区政府337室），联系电话：85127367。
2、截止时间：统一提交日期为2018年2月23日（周五）前
